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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第 1636 号（财税金融类 154 号）提案答复的函 

 

 

赵宇梓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银行卡境外异常交易外汇管理的提案收

悉，经商人民银行，现答复如下： 

银行卡外汇管理框架形成于 2003 年。根据经常项目可兑换

和鼓励银行卡使用、减少现金交易的原则，外汇局积极支持银行

卡跨境合规使用。对于经常项下交易，境内个人均可持银行卡先

在境外交易、事后购汇偿还；对于尚未开放的资本项下交易，均

不可通过银行卡进行境外交易。外汇局通过境外商户分类（MCC）

对银行卡境外交易实施技术控制。 

当前银行卡境外交易总体正常有序，大多数持卡人可以合规、

便利用卡，但也存在一些不法个人和商户利用银行卡从事违法违

规活动，如境外大额提现、购买投资性保险和房产等尚未开放的

资本项目交易。外汇局始终高度重视完善银行卡境外交易管理，

近年来强化了卡组织和发卡行对规范境外用卡秩序的一线管理，

改进境外商户的遴选发展、日常监控、违规处置等各环节管理机

制，加强持卡人合规用卡的宣传教育。目前，银行卡渠道下境外

违规购买保险和房产等突出问题已得到明显遏制。2017年 6月，

外汇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

信息的通知》（汇发„2017‟15号），自 2017年 9月起采集境内

银行卡的境外提现和消费交易信息，这将为加强银行卡跨境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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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银行卡境外交易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的若干领域，目前外汇局、

人民银行等已加强了银行卡综合监管。关于“一人多卡”问题，

2015 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

银行账户服务 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银发„2015‟392 号）、《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 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

事项的通知》（银发„2016‟261号），建立了个人银行账户分类

管理机制，在便利持卡人合理管理本人账户和银行卡资源的同时，

也将抑制“一人多卡”现象。关于银行卡境外异常交易监测问题，

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及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令„2016‟第 3号），银行应根据人民银行风险提示、自身风险

评估结论等因素，制定本机构交易监测标准并落实有效性。 

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目前银行卡已成为境内个人出境使

用最主要的便利化支付工具，未来仍是发展方向。下一步，外汇

局将会同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继续支持和保障境外合规用卡，

督导银行加强开卡管理，完善异常交易监测，防范银行卡被用于

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外汇市场秩序。 

感谢您对银行卡境外交易外汇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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